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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气密试验、液压试验 、堆码试验、跌落试验的合格标准按 GB 12463《危险货物运输包

装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确定。

本标准由中国包装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 。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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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容器 钢质手提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质手提罐（以下简称手提罐）的结构型式、包装类别、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

本标准适用于手提罐的制造、流通、使用和监督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53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 冷轧薄钢板及钢带

GB/T 15098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原则

GB/T 15675 连续电镀锌冷轧钢板及钢带

GB/T 17344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GB/T 2518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4857.3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基本试验方法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GB/T 4857.5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4956 磁性金属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厚度测量 磁性方法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3 结构形式和包装类别

3.1 结构形式

手提罐结构形式见图1，A型和B型手提罐由罐顶、罐体、罐底、罐口封闭器和提手组成，C型手提罐

由上下两片罐体、罐口封闭器和提手组成。

图 1 手提罐结构形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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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手提罐

1.罐顶 2.罐底 3.罐体

4.罐口封闭器 5.提手

C 型手提罐

1.上罐体 2.下罐体

3.罐口封闭器 4.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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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型手提罐

1.罐顶 2.罐底 3.罐体

4.罐口封闭器 5.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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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包装类别

手提罐包装类别按GB/T 15098的规定分Ⅰ类手提罐和Ⅱ类手提罐。

4 材料

4.1 手提罐用钢板应符合 GB/T 2518、GB/T 3280、GB/T 11253 和 GB/T 15675 的规定，亦可选用性能

不低于上述标准规定的其它薄钢板。

4.2 密封填料和封闭器密封材料应采用密封性能好、耐候、耐久和与拟装物相容的材料。

4.3 外表面涂料应采用附着力强、耐候和耐久性好的材料；罐内进行涂装的，应采用与拟装物相容的

涂料。

5 要求

5.1 结构要求

5.1.1 手提罐的结构形式应符合图 1 的规定，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5.1.2 手提罐的最大容量应≤35L。

5.1.3 罐顶、罐底和罐体均应由整张薄钢板制成，不允许拼接，额定容量大于 20 升的手提罐钢板厚度

应≥0.6mm，额定容量小于等于 20 升的手提罐钢板厚度应≥0.5mm。

5.1.4 手提罐的接缝采用机械结合或焊接。

5.1.5 罐口直径应≤70mm。罐口封闭器应同密封件一起使用，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不松动、不渗漏。

5.2 性能要求

手提罐性能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Ⅰ类手提罐 Ⅱ类手提罐 要 求

1 容量 / L 见 6.2.1 中的式（1）
实际容量>公称容量，最大容量≥1.05

公称容量

2 气密试验 / kPa 30 20 保压 5min，无任何渗漏

3 液压试验 / kPa 250 100 保压 5min，无任何渗漏

4 堆码试验 / N 见 6.2.4 中的式（2）
保持 24h，无破损、渗漏和没有会降低强

度或造成堆码包装不稳定的变形

5 跌落试验 / m 1.8 1.2
无渗漏（撞击时允许有少量液体从封闭

器中溢出，但不应有进一步渗漏）

6 提手拉力 / N 见 6.2.6 中的式（3）
保持 5mim，提手及其与罐顶连接部位不

破损

注 1：当拟装物的相对密度（ρ）超过 1.2g/cm
3
时，跌落高度应根据所装物质的相对密度（ρ）计算，Ⅰ类手提罐

跌落高度为：ρX1.5；Ⅱ类手提罐跌落高度为：ρX1.0；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取第一位小数，单位 m。

5.3 外观要求

5.3.1 手提罐外观应平顺整、无毛刺与机械损伤、卷边无铁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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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凹瘪不多于 1 处，面积不大于 10mm×10mm。

5.3.3 补焊不多于 2 处，焊疤表面平整，宽度不大于原焊缝的 1 倍，总长度不大于 50mm。

5.3.4 罐内应洁净、无锈、无渣及其它杂质。

5.4 防护要求

5.4.1 不锈钢、铝合金材质除外，手提罐及金属配件表面应涂镀防护层。

5.4.2 涂层应平整光滑，颜色均匀，无起皱和流淌等缺陷，附着力应等于或优于 GB/T 9286 规定的 2

级。

5.4.3 镀层应完整，组织紧密，不得有起层和起泡等缺陷，镀层厚度不小于 0.01mm。

6 试验方法

6.1 结构检查

手提罐的结构采用目测和通用量具测量的方法进行检查。

6.2 性能检查

6.2.1 容量检查

6.2.1.1 手提罐容量采用称重的方法检测。容量按式(1)计算：

LS=（M2- M1）/ρ……………… (1)

式中：

LS——容量，L；

M1——单件手提罐空罐质量，kg；

M2——手提罐注水后的质量，kg；

ρ——清水密度，1kg/L。

6.2.1.2 实际容量检查

检测时称量单件手提罐空罐的质量，然后将手提罐放置在水平面上，注清水至罐口溢出，流平后盖

上并旋紧罐口封闭器，用干布将表面水分擦干，称量手提罐注水后的质量，按式（1）的规定计算实际

容量。

6.2.1.3 最大容量检查

检测时称量单件手提罐空罐的质量，然后将手提罐完全浸没在水槽中，向罐内注水并排清空气，在

水中盖上并旋紧罐口封闭器，取出手提罐用干布将表面水分擦干，称量手提罐注水后的质量，按式（1）

的规定计算最大容量。

6.2.2 气密试验

按GB/T 17344的规定进行，试验时将试验样品完全浸没在水槽中，试验样品在水下的放置方法应不

影响实测效果，向试验样品内部施加的空气压力（表压）应符合表1的规定。试验过程中观察试验样品

有无气泡产生。

6.2.3 液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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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验样品内注满水，把压力表（量程0～400kPa，精度不低于2级）与加压泵连接，并通过连通部

件固定在罐口封闭器上，在不使用任何外加固装置的情况下，往试验样品内加压，压力达到表1的规定

保压5min后，检查试验样品有无渗漏。

6.2.4 堆码试验

6.2.4.1 按 GB/T 4857.3 的规定进行，堆码高度 3m，载荷加载在罐顶或罐体的顶部，试验持续时间为

24h,试验后检查手提罐是否有可能降低其强度或引起堆码不稳定的变形和出现内装物渗出的破损。

堆码负载按式(2)计算：

P=K×[（H-h）/h] ×M×9.8........... (2)

式中：

P——手提罐上施加的堆码负载，N；

H——堆码高度，m；

h——单件手提罐罐顶或罐体顶部高度，m；

M——单件手提罐注入额定容量拟装物后的质量，kg；

K——劣变系数为1。

6.2.4.2 造型结构不能堆高的手提罐不进行本试验。

6.2.5 跌落测试

按GB/T 4857.5的规定进行，跌落目标应为厚度大于30mm的整块钢板，跌落高度按表1的规定。试验

样品试验前应注入大于等于额定容量的水。跌落位置见图2、图3和图4。试验后打开罐口封闭器或在不

影响检查的部位钻小孔，罐内外压力达到平衡后检查试验样品是否渗漏。

a.底面 b.顶面 c.侧面 d.顶边 e. 罐口封闭器 f.底边

图 2 A 型手提罐跌落位置图

a.底面 b.顶面 c.侧面 d.侧边 e. 底圆角 f.底边

图 3 B 型手提罐跌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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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提手拉力测试

将试验样品的提手与拉力测试仪用适当的方法固定，然后在罐顶、罐底或罐体上沿垂直向下方向加

载，载荷应不小于按式(3)计算所得之值：

F=3×9.8×M…………………… (3)

式中：

F——手提罐上施加的负载，N；

M——单件手提罐注入额定容量水后的质量，kg。
载荷保持时间 5mim。试验后去除载荷，检查提手及其与罐顶或上罐体的连接部位有无破损。

6.3 外观质量

采用手感、目测和通用量具检验。

6.4 表面保护层质量检验

6.4.1 涂膜附着力按 GB/T 9286 进行检查。

6.4.2 镀层厚度按 GB/T 4956 的规定进行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手提罐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7.1.1.1 出厂检验按GB/T2828.1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检查项目、方法、要求、检验水平、接

收质量限按表2的规定，抽样数和合格判定数见表3、表4。

7.1.1.2 按GB/T2828.1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判定不合格的批，经对整批产品按表2规定的出厂检

验项目进行全数检查并剔除不合格品后（不合格品可用合格品代替），可重新提交检验，重新提交批的

检验按GB/T2828.1加严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检查项目、方法、要求、检验水平、接收质量限按表2

的规定，抽样数和合格判定数见表3、表4。

a.底面 b.顶面 c.长边 d.短边 e. 罐口封闭器 f.棱角

图 4 C 型手提罐跌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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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查项目、方法、要求、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检验方法 要求
型式检验

检查数量

出厂检验

检验水平 接收质量限

1. 结构要求 目测、测量 5.1 3 S-3 6.5

2. 容量检查 6.2 表 1 3 - -

3. 气密试验 6.3 表 1 3 S-1 2.5

4. 液压试验 6.4 表 1 3 - -

5. 堆码试验 6.5 表 1 3 - -

6. 跌落试验 6.6 表 1 6 - -

7. 提手拉力试验 6.7 表 1 3 - -

8. 外观质量 6.8 5.3 3 S-3 6.5

9. 表面保护层质量 6.9 5.4 3 S-3 6.5

表 3 抽样数和合格判定数

批量范围

正常一次抽样 加严一次抽样

检验水平 IL=S-3，接收质量限 AQL=6.5 检验水平 IL=S-3，接收质量限 AQL=6.5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1～50 2 0 1 3 0 1

51～500 8 1 2 13 1 2

501～3 200 13 2 3 13 1 2

3 201～35 000 20 3 4 20 2 3

35 001～500 000 32 5 6 32 3 4

500 001 及以上 50 7 8 50 5 6

表 4 抽样数和合格判定数

批量范围

正常一次抽样 加严一次抽样

检验水平 IL=S-1，接收质量限 AQL=2.5 检验水平 IL=S-1，接收质量限 AQL=2.5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1～∞ 5 0 1 8 0 1

7.1.2 型式检验

7.1.2.1 手提罐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当结构、材料、工艺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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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认证机构或顾客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1.2.2 型式检验检查项目、方法、要求、检查数量按表2的规定。抽样数为9个，检验程序如下：取3

个样品对结构形式、结构尺寸、实际容量、最大容量、表面保护层质量和外观质量进行检验，然后用此

3个样罐进行气密试验，再用此3个样罐进行液压试验。余下的6个样品，先取3个进行堆码试验，再用这

6个样品进行跌落试验。

7.2 判定规则

7.2.1 出厂检验

检查中有1项或以上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样品为不合格。当不合格样品数大于或等于表3和表4规定

的不合格判定数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2.2 型式检验

一个项目有1个以上样品不合格，或一个项目有1个样品不合格对不合格项加倍检查仍有不合格时，

则判定型式检验不能通过。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8.1 标志

手提罐产品应标明容量、类别、适用内装物、制造厂标志和生产日期，应附有使用要求和合格证。

8.2 包装

手提罐外包装采用纸箱或与用户商定的方法。

8.3 运输

产品运输应避免碰撞、雨淋、曝晒和污染等。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清洁的环境内，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8.5 保质期

产品自出厂之日起保质一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